
 

 

天津市人民政府批转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委员会拟定的天

津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条例的通知 

 

各区、县人民政府，各委、局，各直属单位： 

市人民政府同意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委员会拟定的《天津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

条例（试行）》，现转发给你们，望遵照执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促进我市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鼓励社会科学工作者以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社

会发展中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研究，自觉地为党和政府决策服务，为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服务，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天津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是经中共天津市委、天津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置、由

市人民政府颁发的我市社会科学成果的最高奖。 

第三条 天津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活动每三年举行一次。 

第二章 组织领导 

第四条 天津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工作（以下简称评奖工作）由天津市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评奖委员会（以下简称评奖委员会）负责。评奖委员会成员名单由有关部门协商提出，

报市委、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五条 评奖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一）根据本条例规定，制定评奖工作细则并组织实施； 

（二）组织指导评奖工作，聘任评审专家； 

（三）审定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的获奖及等级。 

第六条 评奖委员会下设评审组。评审组由相应学科的专家、学者组成。评审组的主要

职责为：审读申报作品，提出入围作品建议；评审入围作品，提出获奖作品和获奖等级建议。 

第七条 评奖委员会下设评奖办公室，负责评奖工作的日常事务。评奖办公室设在天津

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第三章 评奖范围 

第八条 凡符合下列条件的社会科学成果，均可申报参加评奖： 



 

 

（一）申报作品的作者，其工作单位须在天津市； 

（二）申报的作品，必须是公开发表的专著、论文、教材、工具书、通俗读物等； 

（三）与外地作者合作的成果，必须是由天津市的作者担任第一主编或第一作者。 

第九条 凡属下列情况之一者，不能参加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 

（一）已申报参加天津市优秀调研成果评奖、优秀教学成果奖评奖、鲁迅文艺奖评奖和

科技进步奖评奖的作品； 

（二）译著、译文、文艺作品。 

（三）副市级以上（含副市级）现职领导干部为第一作者的作品； 

（四）著作权有争议的作品。 

第四章 评奖等级和标准 

第十条 天津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设一、二、三等奖、青年佳作奖、荣誉奖。 

第十一条 获天津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的作品，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二）在社会科学学术理论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中，有一定的创新，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或应用价值。 

第五章 评奖办法 

第十二条 评奖工作要依据本条例，制定评奖工作细则。 

第十三条 评奖工作的程序为：作者申报，单位审查，接收申报，专家组评审，评奖委

员会审定。 

第十四条 评奖工作要坚持公正、科学的原则，实行回避制度和争议期制度。评奖工作

要在认真讨论、民主协商的基础上，按无记名投票方式产生社会科学成果获奖项目和获奖等

级。 

第六章 奖励和经费 

第十五条 天津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由市人民政府颁发获奖证书和奖金。获奖情况记

入本人档案，作为业绩考核、职务晋升、工资晋级和职称评定的重要依据之一。 

第十六条 评奖工作所需联络办公、会务、奖金等各项经费，由评奖办公室编制预算，

从社会科学发展基金中划拨。 



 

 

第七章 其他 

第十七条 凡弄虚作假者，一经查实，即取消其参加评奖或获奖资格，并对作者和审查

单位提出通报批评。 

第十八条 评奖委员违反评奖纪律，除对其提出通报批评外，并取消其评奖委员会委员

资格。 

第十九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二十条 本条例由天津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委员会解释。 

 

 

1999 年 8 月 28 日 

 


